采购劳务派遣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服务项目概况
1.服务项目：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劳务派遣服务项目。
2.地点、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湛江市赤坎区源珠路236号院区等地点。
    3.服务期限：2026年4月1日至2028年3月31日。
二、服务要求
1.负责根据国家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审核劳务派遣人员的就业资格及身体条件，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派遣岗位用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按医院要求派遣到岗，负责具体劳动关系的管理，办理劳务派遣人员的入职及离职（包括辞退、合同终止及解除）等相关手续，负责处理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争议或纠纷，负责处理劳务派遣人员所有与工伤、医疗、生育、养老、失业等相关的申报及待遇申领事宜，并承担相应费用。负责对劳务派遣人员规范管理，进行相关培训，强化纪律和廉洁教育等，协助委托办理劳务派遣人员的其他相关事务。
2.如因劳务派遣人员不服从医院工作安排，或违反医院规章制度等需退回人员，劳务派遣公司负责劳务派遣人员劳动合同发生的经济补偿或赔偿费用等，对劳务派遣人员在我院工作期间的所有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承担所需经济补偿或赔偿费用，并及时足额发放给劳务派遣人员。如不及时足额支付上述费用导致劳务派遣人员与我院发生纠纷，则由劳务派遣公司向我院赔偿因上述原因所发生的一切损失。
3.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依法承担其作为用人单位的所有法定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按时、足额为其全部派遣人员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残保金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均由派遣公司独立承担。
4.如我院实行后勤社会化外包服务，相关岗位人员劳务派遣服务同时终止并外包，劳务派遣服务费用以当月实际派遣到岗人数及实际服务天数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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